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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工人、棚户区与城中村

棚户区的租户们

2014年的政府工作报告
表示，全年要建设保障性住房
700万套，其中各类棚户区占
470万套，达三分之二。

棚改运动其实早在一年
前就已经拉开序幕。

2013年 6月 26日召开的
国务院常务会议就专门研究
部署了棚户区改造工作，之后
又高规格发文，决定今后5年
改造城市和国有工矿、林区、
垦区的各类棚户 1000万户。
紧接着，从财政部、税务总局、
发改委到国开行，纷纷释放政
策利好。

2013年7月，财政部副部
长王保安在全国棚改电视电
话会议上，明确表示将落实税
费优惠政策，降低棚户区改造
成本，对划拨供应的安置房用
地 免 缴土地出让金。此

外，财政部还将
棚户区改造支
出的所得税

税前扣除政策，从国有企业适
用扩大到包括民营企业，以吸
引民资进入。

由于先期已经进行的大
部分棚户区改造多位于繁华
地段，位置好，升值潜力高，导
致越到后期棚改的融资难度
越大，剩下的都是“硬骨头”。

“在我考察的城市中，凡
是保障房建设进度比较快的，
都是早在 2010年就开始着手
拆迁和土地储备的，如果要等
到 2011年再动手，那拆迁就
是一道过不去的坎。”华创证
券宏观分析师华中炜在接受
媒体采访时说。

要想“硬骨头”仍能吸引
来足够的资金，政策就得继续
加码。棚户区改造已成为一把

“尚方宝剑”，在政策层面劈开
一条足够坦荡的大路。

2013年 12月，财政部下
发《关于棚户区改造有关税收
政策的通知》，对安置房建设

用地免征城镇土地使用税，对
安置房经营管理单位和开发
商免征相关印花税，对转让旧
房作为安置房且增值额未超
过扣除项目金额20%的，免征
土地增值税。并且，对经营管
理单位回购安置房继续作为
安置房房源的，免征契税。

中国社科院城市与房地
产经济研究室主任倪鹏飞长
期研究辽宁棚改，他在接受南
方周末记者采访时说，“现在
棚改跟当时相比，公益性更强
了。特别是好的商业地段改造
已经结束，土地存量和价格，
以及未来的土地制度改革，使
土地抵押的条件下降，这就更
需要政策性银行”。

同时，作为“城镇化提款
机”的国家开发银行，其主要
领导密集赴全国各省调研
棚户区改造，与各省领导
对接。据新华网报道，国
家开发银

行先后与川、陕、湘、辽、桂、
豫、黔等七省份达成支持棚改
项目的贷款协议或意向。

2014年一季度，国开行
新增承诺棚改等保障性安居
工程贷款达到 1401亿元，为
去年同期的10.2倍，发放贷款
为 312亿元，同比增长 12%。
来自湖北和广西两地某国有
银行的内部文件也显示，对棚
改项目要“适度支持”。

即便是人事调动，也暗合
了这一幕火热的棚改图景。

5月 4日，住建部网站发
布消息称，陈政高同志任中共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党组书记。
原任辽宁省委副书记的陈政
高，是辽宁主持棚户区改造工
作的主要领导之一。

(据南方周末)

一场棚改运动正在全国火速推进

棚户区从何而来
早期的移民、产业衰败城市的工人、改

革开放时期的进城农民，是随着时代变迁而

生的棚户区主力居民。不同的是，前两者获

得了居住权和不被驱逐的权利，而后者则随

时面临着被驱逐、毫无补偿的命运，他们是

一群永远无法在城市安家的人。而随着时

代的发展，许多地方将城中村也纳入了棚户

区的范畴。

最初的移民
棚，意为，用竹木搭成架子，上面覆盖席、布等做

成的遮蔽风雨日光的东西或简陋的小屋。棚户，指房
屋、住处简陋的人家或住户。棚户区，顾名思义就是棚
户集中的区域。

中国的棚户区始于19世纪末上海苏州河两岸。上
海开埠以后，外国资本输入增多，工商业发展迅速，吸
引大量贫困农民来沪谋生。这些工人常是举家搬迁，
又无力租赁住房，遂在荒地、路旁、河畔以至工厂周围
的空地，搭起形形色色的棚户。时间一长，渐成规模，
就形成了棚户区。

此时的棚户区概念类似于国外的贫民窟。清华大
学历史系教授秦晖曾撰文称，早期棚户区居民就是
1949年新中国建立前、乃至 1958年户口壁垒强化以
前的“进城农民”，这些新移民有与国外贫民类似的居
住权，这种居住权后来继续被承认。

棚户区改造不同于一般商业性改造工程，在于它
是民生工程的一部分。

解放后的上海，一直面临着改善下层居民居住状
况的巨大压力。史料记载，1949年5月上海解放当时，
全市棚户区占地面积 1109 万平方米，棚户简屋
197500间，建筑面积 322.8平方米，共居住着 115万
人。此外，还有大量的“旱船”、“草棚”、“水上阁楼”，星
罗棋布地分散在上海的各个角落。

这些居住地的环境和居住条件都极其恶劣。上海
交通大学教授陈映芳曾撰文指出，对于新政权来说，
棚户区的清除和改造，不仅是城市治理的燃眉之急，
更是建立社会新秩序、彰显制度优越性的必要举措。

在《空间与社会：作为社会主义实践的城市改造
——上海棚户区的实例（1949-1979）》一文中，陈映芳
指出，棚户区的蔓延，首先源于因城乡间生活机会显
著落差，以及受灾农民求生需要而形成的流民潮。旧
上海市政当局为控制棚户区蔓延，曾以市容观瞻为由
对棚户实施取缔行动，遭到棚户居民的激烈抵制。

源源不断的流民潮，还在充实着棚户区的规模。
清理与反清理，是上海棚户区历史中最重要的内容之
一。

解放后棚户区的环境改善意味着劳动者居住环
境的改善，具有了更强的政治意味。

1959年11月印发的一份上海市委报告称，“做好
（棚户区改造）这项工作可使广大人民更加拥护党和
政府，鼓起更大干劲为促进社会主义的建设事业而奋
斗。”1952年，上海第一个工人新村“曹杨新村”初步建
成，成为新中国工人阶级翻身当家作主的一个重要标
志。

“拆迁改建”的方式同样需要财政支持，当财力和
物力不足时，政府又提出了“逐步改造”、“允许棚户适
当翻建扩大升高”的改造方针，禁止居民占地扩建，而
鼓励居民向空中要面积。

1950年代，最接近“棚户”字面意思的低矮草棚被
改建成泥墙草屋；1960年代，泥墙草屋改建成砖木瓦
房；1970年代末，砖木瓦房翻建成两三层的钢筋水泥
楼房。这样的房屋自建过程，一直持续到1980年代。

棚户区的建设权和居住
权，是人口事实上得以自由流
动的保障。早在 1950年代末
户口壁垒强化后，由于对人口
流动的限制，合法的棚户区就
不再增长了。在三十多年的改
革开放过程中，进城务工的农
村劳动力，成了棚户区的租户
和居民，但由于不具有本地户
籍，他们的居住权未被承认，
也无法成为棚户区的所有者。

秦晖撰文称，城中村里主
要的实际居住者不仅实际居
住条件并不比棚户区好，而且
更重要的是他们没有“棚户居
住权”，属于随时可以被“不补
偿不安置”地驱逐的群体，实
际社会地位既低于作为城中
村房主的当地户籍“农民”，也
低于合法棚户区中拥有居住
权的市民。

他们居住在被形象地称

作“亲嘴楼”、“握手楼”的高密
度房屋里，就是当下要改造的
城中村，扩大了定义后的棚户
区。

秦晖进一步指出，我国城
市政策的思路是把他们视为

“农民工”，城市允许他们作为
劳动力进来打工，但不考虑他
们如何在城市安家。于是在国
家不给他们提供保障性住房、
他们又买不起昂贵的商品房

的情况下，其他国家穷人通行
的选择也与他们无缘：“我国
城镇根本不允许流动人口聚
集或自发搭建棚户”，因此“非
正式的住所（如棚户）对中国
流动人口而言是不可行的，这
一情形与许多发展中国家不
同”。

棚户区被改造后，这些无
户籍的住户只能求助于保障
低收入家庭住房的保障房。

棚改“急行军”

1958 年户口壁垒强化
后，在一些工业城市，另一种
类型的棚户区开始形成。

辽宁省棚户区的形成就
与产业结构调整有关。辽宁省
棚户区居民在 1949年新中国
成立后很长时期内一直是就
业稳定、社会上受人尊重的国
营企业和大集体企业的职工，
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处于社
会的中间层位置。

由于解放初期倡导先生
产、后生活，矿区企业除偶尔
为容纳更多的工人扩建工棚
外，住房开发基本处于停滞状
态。20世纪五六十年代恰逢

中国人口出生高峰，到七八十
年代形成婚育高峰。为满足子
女住房需求，很多棚户区居民
开始在棚户周围搭建“偏厦”，
这种私搭乱建式“开发”成为
棚户区住房开发的主要形式。

随着 1980年代以后煤炭
资源的逐渐枯竭，特别是
1993年以后开始的国有企业
改制，大批工矿企业倒闭，职
工失去工作，棚户区整体状况
开始恶化。此时棚户区的形成
不仅涉及城市化进程，而且与
单位体制变迁有着因果关系。
这些区域的棚户区居民主要
是下岗工人。

无论是“进城农民”，还是
本地产业工人，这两种类型的
棚户区在后来的棚户区改造
中被视为一体，同为被改造对
象。同时，国有林区棚户区和
国有垦区棚户区也被纳入棚
户区改造。

2012 年新一轮棚改以
来，棚户区改造范围进一步扩
大。一直以来，城中村与棚户
区是完全不同的概念。据
《2013 年棚户区改造蓝皮
书》，城中村从狭义上说，是指
农村村落在城市化进程中，由
于耕地被征用，农民转为居民
后仍在原村落居住而演变成

的居民区；而棚户区多位于城
乡接合部，尤其是远郊区、矿
区和林区，房屋简陋，楼房很
少，常常就是棚户。

但 2014年四川省、云南
省已明确将城中村纳入棚户
区改造范围。其中云南省还将
城镇旧住宅区综合整治纳入
棚改。北京市更将棚改范围扩
大到5类，除了城市和国有工
矿棚户区改造，还囊括中心城
区平房院落修缮、老旧小区综
合整治、城中村边角地整治、
城乡结合部改造。

由此，棚户区“无所不
包”。


